[bookmark: 資工四技]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　人力資源發展系　大學部畢業學分審核表(107學年度入學適用)
學號： 
姓名： 
	類別
	一年級
	二年級
	三年級
	四年級

	
	第一學期
	第二學期
	第一學期
	第二學期
	第一學期
	第二學期
	第一學期
	第二學期

	專業課程
	必修
	系專業必修
(53/57)
	□社會學(一)
	2
	□統計學(二)
	3
	□人力規劃與任用
	3
	□研究方法
	3
	□薪資管理
	3
	□實務專題(一)
	1
	□實務專題(二)
	1
	

	
	
	
	□心理學
	2
	□社會學(二)
	2
	□組織行為
	3
	□人力訓練與發展
	3
	□績效管理
	3
	□勞動法(二)
	3
	□人力資源資訊管理系統
	3
	

	
	
	
	□統計學(一)
	3
	□人力資源管理
	3
	□勞資關係
	3
	□行銷管理
	3
	□勞動法(一)
	3
	
	
	
	
	

	
	
	
	□管理學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選修
至少(47學分)
	組織發展與人力運用組
	□經濟學(一)
	3
	□經濟學(二)
	3
	□服務業人力資源管理
	3
	□訓練方案規劃與評估
	2
	□作業管理
	3
	□財務管理
	3
	□人力資源制度個案分析
	3
	□非營利機構人力資源管理
	3

	
	
	
	□會計學(一)
	3
	□會計學(二)
	3
	□策略管理
	3
	□知識管理
	3
	□組織文化
	3
	□科技人力資源管理
	3
	□國際企業管理
	3
	
	

	
	
	
	□企業概論
	3
	□企業倫理
	3
	□組織管理
	3
	
	
	□組織學習
	3
	□國際人力資源管理
	3
	□專業倫理
	1
	
	

	
	
	
	
	
	
	
	□產業分析
	3
	
	
	□企業資源規劃
	3
	
	
	
	
	
	

	
	
	員工學習與發展組
	□創意思考
	3
	□現代心理學
	2
	□人際關係
	2
	□生涯規劃與發展
	2
	□諮商與心理治療
	3
	□人事心理與諮詢實務
	3
	□壓力與情緒管理
	3
	□適應心理學
	3

	
	
	
	
	
	
	
	□終身學習與發展
	2
	□團體動力學
	3
	□教育科技
	2
	□職能管理
	3
	□多元文化組織行為
	3
	□講師培訓實務
	3

	
	
	
	
	
	
	
	
	
	□測驗與評量
	3
	
	
	
	
	
	
	□領導學
	3

	
	
	員工關係與行政組
	□民法
	2
	□各國人事制度
	2
	□行政學
	3
	□人口與人力研究
	3
	□勞動市場分析
	3
	□社會心理學
	3
	□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
	3
	□溝通與談判
	3

	
	
	
	□考銓制度
	2
	□公司法
	2
	
	
	□行政法
	2
	□公共關係
	2
	□就業安全制度
	3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員工福利
	3
	
	
	
	

	
	
	其他
	□商業文書處理軟體
	3
	
	
	□資料庫系統與應用
	3
	□統計應用分析軟體
	3
	□大數據分析與應用
	3
	□職場英文
	3
	□學期實習
	9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暑期實習
	2
	□專案實習(一)
	2
	□專案實習(二)
	2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進階職場英文
	3


填寫說明：請各位同學於下表中勾選已修畢之校共同必修、院共同必修、系專業必修及系專業選修課程，勾選完後請在最後一欄中填寫已修畢之總學分數。
【大學部畢業學分數/專業模組學分數審核表】
	審核類別
	審核項目
	學生自行確認
	相關人員審核

	本系
畢業學分數
	系必修課程：合計 53 學分
	□已修畢；□未修畢
	系承辦人員審核

□通過
□不通過

	
	系選修課程：合計至少 47 學分
	□已修畢；□未修畢
	1. 

	
	系專業模組選修課程合計 15 學分
	□已完成組織發展與人力運用專業模組15學分 
□已完成員工學習與發展專業模組15學分
□已完成員工關係與福利專業模組15學分
	


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系主任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

備註： 
一、畢業總學分數為128學分。
二、必修53學分，選修47學分。(不含校共同必修課程及通識課程的學分數)
三、校共同必修課程及通識課程28學分；相關規定依據本校「共同教育課程實施辦法」、「共同教育課程結構規劃表」及「語言教學實施要點」。
四、日間部四技學生需取得TOEIC 550分(含)以上、GEPT中級複試(含)以上或其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之證明，始得畢業。(各系自訂英能力規定高於上述標準，則以各系規定辦理之) 
五、學生修讀所屬學院之「學院共同課程」應認列為本系專業課程學分；修讀所屬學院之「學院跨領域學程」或其他學院開課之課程，則認列為外系課程學分。
六、學院或系所開設之教學實習微學分課程列為畢業學分。
七、系所訂定條件（學程、檢定、證照、承認外系學分及其他）：
(一)本系有開設之選修課程，不得至外系選修。
(二)非本系開設之專業選修課程至多可承認9學分。
(三)至少需修畢本系開設之「組織發展與人力運用組」、「員工學習與發展組」、「員工關係與行政組」任一模組課程共計15學分，並取得專業模組證明，始得畢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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